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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7_9C_81_E5_c51_84356.htm 第一条 为了加强江西

省土地估价行业的自律与监督，提高土地估价服务质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土

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江西省

行政区范围内执业的土地估价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土地估

价师注册制度。在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执业的土地估价师应按

本办法进行注册，取得土地估价师注册编号和注册印章。 经

注册的土地估价师名单向社会公布。 第四条 江西省土地估价

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负责江西省土地估价师的注册并负

责刻制注册印章。 第五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只能在一个土地评

估中介机构执业。 注册土地估价师可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土

地估价报告。经二名以上注册土地估价师签名并加盖注册印

章的土地估价报告有关机关和部门才予认可。未经注册的土

地估价师，不得以注册土地估价师的名义从事土地估价中介

业务。 第六条 土地估价师注册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由土

地评估机构将申请人注册申请材料报送协会； （二）协会对

申请注册材料审查并汇总，将符合注册条件的报送中国土地

估价师协会备案汇总； （三）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给协会报

送的注册土地估价师统一编制注册号； （四）协会办理注册

手续，发放土地估价师注册号和注册印章。 第七条 土地估价

师申请注册需提交以下材料： 1、土地估价师注册（变更）

申请表； 2、《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3、身份证



及复印件； 4、所在机构聘用申请人的劳动合同； 5、人事档

案管理证明； 6、社会保险缴纳凭证； 7、土地估价师继续教

育证明材料； 8、在江西省以外取得土地估价师资格的估价

人员，须出具所在地省协会未注册的证明和在江西省居住证

明； 9、退休人员应提交退休证及复印件； 10、其他需要提

供的材料。 第八条 土地估价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

注册手续： 1、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2、不在土地评

估中介机构执业的； 3、因受劳动教养、刑事处罚，自处罚

执行完毕之日起不满三年的； 4、因在土地估价或相关业务

中犯有错误受到处罚或撤职以上行政处分，自处罚、处分之

日起不满二年的； 5、不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注册土

地估价师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在30日内到协会办理变更

注册手续并更换注册印章。 1、变更从业单位的； 2、所在评

估机构合并、分立的； 3、所在评估机构名称、地址等登记

内容发生变更的； 4、其他应该变更注册的情形。 注册土地

估价师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在规定时间内亲自办理变更注册

手续的，可由他人代办，但需出具注册土地估价师的委托代

办书。 第十条 注册土地估价师年内执业情况与土地评估中介

机构年检材料同时报送，年检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十一条 已

注册的土地评估机构在执业期间发生以下情形的，由协会常

务理事会决定撤销其注册。 1、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 2、土

地估价师主动提出不再从事涉及土地评估中介业务的； 3、

未通过年检的； 4、违反本规定弄虚作假进行注册的； 5、受

到刑事处罚的； 6、违反协会其他规定的。 在中国土地估价

师协会注册的土地评估机构，在执业期间发生前款规定情形

的，按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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